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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04 修訂 

107.08.10 修訂 

一、圖書館提供服務項目  

1. 圖書館主要規畫三大區塊，提供書本閱讀、數位閱讀及行動閱讀等多元閱讀環境： 

1.1 自強七樓圖書本館─分為書庫區、雜誌書報區及數位圖書館。供教師教學研究、學

生網路學習、多媒體教學及圖書流通借閱查詢等功能，數位圖書館及閱覽室之閱覽

管理、使用辦法另定要點規範。 

1.2 大中至正一樓圖書分館─「鹿鳴書屋」，內容以期刊及線上閱讀測驗推薦書為主。 

1.3 閱覽室：自強二、四、五、八樓建置大型閱覽室─「閱讀專區」，透過線上預約系統

及門禁管理系統，隨時提供閱讀空間服務。 

2. 開架式閱覽服務（各書籍、期刊）。  

3. 圖書借閱（各書籍可借閱、當期期刊不外借，過期期刊可供借閱）。 

4. 教具、非書資料借用（僅供教師）。 

5. 館際合作。 

二、圖書館閱覽規則  

1. 本館服務對象以本校教職員工學生為主，校友、家長志工及館際合作單位憑證可入館參觀

閱覽。  

2. 禁止攜帶飲食、濕雨具、運動器材入館。 

3. 讀者應服裝整潔，不得以書物預佔座位，並不得在館內隨地拋棄紙屑。 

4. 禁止高聲談笑、喧嘩，及一切妨害他人閱覽之行為。 

5. 除筆記簿外，自用書刊及手提包等不得攜入。 

6. 本館各項用具，請加以愛護，不得任意移動或損毀，離館時將座椅放置整齊。 

7. 本館為擴增教學及研究的功能，提供更完善、更廣泛及多元性的圖書和資訊服務，

特闢本館，請全校師生多加利用。但若有違反前項規定而不聽勸告者，即簽送議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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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規則經主管會議通過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開放時間 

區域 地點 日期 時間 

圖書館 

圖書本館 

自強七樓 

星期一、二、五 08:00~12:00，13:00~18:40 

週三、五 08:00~12:00，13:00~17:00 

鹿鳴書屋 

大中至正一樓 

星期一、二、五 08:00~12:00，13:00~18:40 

週三、五 08:00~12:00，13:00~17:00 

靜思書軒 

熊祥一樓 
週一至週五  09:15~11:00，13:10~16:45 

閱覽室 
自強大樓 

四、五、八樓閱覽室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20~11:50   13:10~17:40 

週三晚 18:20~20:25 

    ※寒暑假、年度盤點或其它特殊情況之開放時間得由教學資源中心另行公告。 

四、 學生借書規則  

1. 借書時間，於每學期開學時公告通知，借書以二冊為限，借期二週，期滿如無他人預約

得持原書申請續借一次。 

2. 借期屆滿不還書者，除不得再借閱圖書外，另報請校規處置。逾期罰則請參見本文第八

條。 

3. 圖書借出前，應自行檢查有無損壞、缺頁、圈點、塗寫、折角等情形。借出後應善加愛

護， 

4. 如還書時發現有上述情形發生者，本館得斟酌際情形，停止借書權一段時間或賠償新書。 

5. 下列書籍，限在館內閱覽，概不出借： 

(1) 報章雜誌(過期雜誌除外)。 

(2) 尚未編目處理之圖書。 

(3) 參考書如字典、辭典、圖表、百科全書、貴重整部之圖書，以及編入參考室之叢書。 

6. 不得使用他人學生證借書，一經查覺，本館隨即扣留其證件並追回所借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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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證件遺失，須即向本館聲明掛失，若因遺失，致使本館圖書蒙受損失時，應由原持證人

負責賠償。 

8. 因畢業或轉、休、退學等故離校，須在離校前還清借書，否則不予辦理離校手續。 

9. 學期結束前兩週，不論借書是否到期，均應一律歸還，並不再辦理借書。 

五、教職員借書規則  

1. 借書概以教職員工本人南山卡為憑。  

2. 借書時間，於每學期開學時公告通知，借書以五冊為限，借期二週，期滿如無他人預約

得持原書申請續借一次。 

3. 圖書借出前，應自行檢查有無損壞、缺頁、圈點、塗寫、折角等情形。借出後應善加愛

護，如還書時發現有上述情形發生者，本館得斟酌際情形，停止借書權一段時間或賠償

新書。 

4. 下列書籍，限在館內閱覽，概不出借： 

(1) 報章雜誌(過期雜誌除外)。 

(2) 尚未分類編目之圖書。 

5. 不得替代他人借書。 

6. 因離職等故離校，須在離校前還清借書，否則不予辦理離校手續。 

7. 學期結束前兩週，不論借書是否到期，均應一律歸還，並不得再借書。 

8. 教職員如因上課有需要，可借閱過期雜誌或參考書，借閱方式同一般圖書。 

9. 圖書逾期未還罰責請參閱本文第七條。 

六、借閱流程  

教師借閱流程： 

借書：本人→出示南山卡→借閱登錄  

還書：本人或他人代理→歸還書籍→還書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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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借閱流程： 

借書：本人→出示南山卡→借閱登錄  

還書：本人或他人代理→歸還書籍→還書登錄 

 

七、教師逾期罰則  

1. 借書屆滿未還書者，不得再借閱圖書。  

2. 逾期一天，即停借一天，以此類推，至停借日止，方可再借。（停借日計算方式：逾期圖

書冊數×逾期日＝停借日）逾期三十天，該學期便不可再借書。 

3. 本館將於借期屆滿將口頭催繳，第二次發函通知，經第三次催繳仍不還書者，將報予上級

處理。 

八、學生逾期罰則  

1. 借書屆滿未還書者，不得再借閱圖書。  

2. 逾期一天，即停借一天，以此類推，至停借日止，方可再借。（停借日計算方式：逾期圖

書冊數×逾期日＝停借日）逾期三十天，該學期便不可再借書。 

3. 圖書逾期除停借外，尚須至學校做愛校服務，愛校服務日計算依停借日計算方式。 

九、遺失罰則  

借出圖書如有遺失，須賠償原書，且需在報告遺失後的一個星期內購買交至圖書館。

如原書無法購得，則照定價二倍以現金賠償。如圖書為絕版書及套書，則照市價五倍

以現金賠償。 

十、寒暑假開放及借閱辦法另訂之 

十一.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